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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新增学士学位专业申请表
一、专业基本情况
	专业代码
	
	专业名称
	

	申请学位类别
	
	修业年限
	

	专业类
	
	专业类代码
	

	门类
	
	门类代码
	

	所在院系名称
	

	首次招生时间、招生人数
	

	五年内计划招生规模
	


二、师资队伍基本情况
	专任教师总数
	

	具有教授（含其他正高级）职称教师数及比例
	

	具有副教授及以上（含其他副高级）职称教师数及比例
	

	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及比例
	

	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
	

	35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
	

	36-55 岁教师数及比例
	

	兼职/专职教师比例
	


三、专任教师基本情况
	姓
名
	性
别
	出生
年月
	拟授
课程
	专业技
术职务
	最后学历
毕业学校
	最后学历
毕业专业
	最后学历
毕业学位
	研究
领域
	专职
/兼职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四、专业主要带头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行政职务
	

	承担课程
	
	所在单位
	

	最后学历毕业时间、 学校、专业
	

	
主要研究方向
	

	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及获奖情况（含教改项 目、研究论文、慕课、 教材等）
	

	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
	

	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（万元）
	
	近三年获得科学研究经费（万元）
	

	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及学时数
	
	近三年指导本科毕业设计（人次）
	


注：填写3-5人，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，每人一表。



五、专业核心课程
	课程名称
	课程总学时
	课程周学时
	授课教师
	授课学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六、教学条件情况
	开办经费及来源
	

	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（元）
	

	实践教学基地（个）
（请上传合作协议等）
	


七、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
	教学实验设备名称
	型号规格
	数量
	购入时间
	设备价值（千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
八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	包括培养目标、基本要求、修业年限、授予学位、主要课程、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、教学计划等内容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9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	根据国家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，对未在表格中体现的内容和要求进行阐述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10、 学校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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